國立中興大學電機資訊學院
博士生研究獎學金（國科會核配類）
申請人切結書
　　本人__________(學號：__________)就讀______________系博士班____年級，申請本院「博士生研究獎學金（國科會核配類）」獎勵資格，並未違反且同意「國立中興大學博士生研究獎學金試辦方案」第9至12條規定，內容節錄如下：
	第九條
	獲獎勵博士生如有以下各款情形之一，則停止或終止發放獎學金：
（一）經本試辦方案第七點定期評量未通過者，終止發放。
（二）休學：自休學當月起終止發放。
（三）退學：自退學當月起終止發放。
（四）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轉入或轉回碩士班就讀：自轉入或轉回碩士班就讀該學期起終止發放。
（五）轉讀本校其他學院：自轉讀該學期起終止發放。
（六）受獎博士生同時具有他校博士班學籍：自雙重學籍經本核准當期起終止發放。
（七）違反學術倫理相關規範、有不當研究行為、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工作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等情事，經查證屬實者，自案件確認之當月起終止發放。
（八）經所屬學院或本校相關會議決議不再給予獎勵者，依會議決議終止發放。

	第十條
	獎勵名額遞補機制：各學院之「國科會核配類」核定名額因故缺額時，得由原學院辦理遞補作業，自已註冊入學之博士生進行公開評選，併同新年度申請作業期程，重新推薦博士生，送交「校級審查委員會」複審後核定。

	第十一條
	獲獎學生經查資料有不實或偽造、不當研究行為、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工作、違反學術倫理相關規範或其他法律規定等者，撤銷其獲獎資格，已領取之獎學金應予繳回，並依情節追究相關責任。

	第十二條
	本獎學金支領期間，不得重複領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獎學金。


　此致
　國立中興大學電機資訊學院
	立切結書人
	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	身分證字號
	：

	聯絡電話
	：

	通訊地址
	：	
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